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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教发〔2022〕92号

关于印发《乌海市中小学
国防教育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、市直各学校：

现将《乌海市中小学国防教育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按

照文件要求认真贯彻落实。

乌海市教育局

2022年 8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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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海市中小学国防教育实施方案

国防教育是建设和巩固国防的基础，是增强民族凝聚力、

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途径，而青少年学生是全民国防教育的重

点，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，是向青少年进行公民

素质教育，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途径。为

认真贯彻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全

民国防教育工作意见》精神，落实《2022 年乌海市全民国防教

育工作要点》要求，进一步增强广大青少年学生国防意识和爱国

主义精神，确保新时代学校国防教育工作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，

现制定乌海市中小学国防教育工作实施方案，具体方案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实现中国梦、强军梦为指导，认真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

心的党中央关于全民国防教育工作的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，大力

开展以爱国主义为主旋律的国防教育，增强广大学生国防观念，

切实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国防教育工作。

二、教育目的

通过教育使学生了解国防知识，学习初步的军事技能，增强

国防观念，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、保卫者和接班人奠定

初步基础。

三、教育原则

1.国防教育必须在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前提下，与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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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育及其他形式的教育、教学活动有机结合，并注意发挥国防教

育的特点。

2.利用学校教育和教学工作的主渠道，结合各科教学和课外

实践活动，采取集中教育和分散教育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

3.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，按照各级各类教育活动内容，

由浅入深、由易到难，有计划地安排教育活动。

四、教育内容和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各学校要建立健全国防教育工作机制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

职能部门及专兼职工作人员的工作职责任务，专门安排一名校领

导负责国防教育工作，把开展国防教育工作情况纳入教育督导评

估及有关专项检查内容，市、区教育局定期进行督促检查。

（二）加强学校国防教育建设

1.全面推进国防教育“五个一”建设

各中小学在 2022年 10月 1日前按照《关于在全市大中小学

校开展国防教育“五个一”活动的通知》（乌国教组办发〔2022〕1

号）要求完成各项工作任务，并按时报送信息材料。

2.全面落实学校国防教育教学和军训相关要求

各区各校要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将国防教育纳入学校教

育教学体系、课程教材体系、学校绩效考评体系、责任督学日常

督导范围。各校要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和品德教育，全面推动国防

教育进教案、进课堂、进头脑。组织学生听军事知识讲座，制作

国防教育板报或墙报，阅读红色经典图书，演唱爱国主义歌曲，

观看军事题材的影视等活动。全面加强和改进军事训练工作，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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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生军训 14 天，鼓励有条件的的初中生安排 7天军训，并将成

绩计入学生学籍档案。严格落实学生军训期间着装管理相关规

定，不得购买使用现行军服及其仿制品。军训期间安排学生学习

应急救护、逃生避险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和技能。

3.全面开展形式多样的学校国防教育主题活动

各学校通过课堂教学、组织研学以及主题演讲比赛、知识竞

赛、读书活动、文艺演出、专题演讲、主题班会等各种形式，全

方位开展“喜迎二十大·共筑强军梦”主题教育活动，庆祝中国人

民解放军建军 95周年。大力推进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，积极收

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推出的《国防大北疆》栏目，关注“国防大

北疆”官方抖音账号和“北疆忠诚卫士”微信公众号，持续推动国

防教育网络宣传活动。积极开展国防教育示范校和雷锋学校创建

活动，引导广大青少年学生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，铸牢中华民族

共同体意识。


